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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贵州省第十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

成果奖成果申报受理点的通知

各省直社科研究单位、高校、党校（行政学院、讲师团）、干

部学院、市（州）社科联，各成果申报单位及人员：

根据《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〈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黔

委厅字〔2017〕27 号）和《贵州省第十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

成果奖评奖实施细则》相关条款规定，省评奖办、各省直社科

研究单位、高校、党校（行政学院、讲师团）、干部学院、市

（州）社科联作为省第十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成果申

报受理点。相关要求如下：

一、申报受理点的职责

各申报受理点须对照《贵州省第十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

成果奖评奖申报通知》中申报参评相关规定，检查申报成果署

名、完成时间和申报人资格，检查匿名处理情况，检查申报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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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材料的完整性，核验书籍形式成果 CIP 号（核验网址：

cnpub.com.cn 中国图书出版数据库-书目信息-书目检索栏目），

检查成果电子版与纸质版内容的一致性，检查申报者填报内容

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及准确性，对符合条件的申报成果进行接收，

并在同意申报成果的《成果申报表》上加盖申报点单位公章。

申报时间截止后，成果申报受理点须将申报者提交的《申

报成果登记表》进行汇总，填写《申报成果统计表》，按时间

要求将所有申报材料完整移送省评奖办。

二、申报受理点分工

省评奖办只负责接收编制在高校、党校（行政学院、讲师

团）、干部学院、部队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党政部门研究机构的

在职副厅级（含）以上领导干部的成果，以及省外作者的成果。

各省直社科研究单位、高校、党校（行政学院、讲师团）、

干部学院负责接收本单位其余作者完成的成果。

各市（州）社科联负责接收本市（州）内其他单位、个人

申报的成果。

三、工作时间安排

接收成果申报时间：2025 年 6 月 9 日起至 7 月 8 日止。

各成果申报受理点向省评奖办移送申报材料时间：2025 年

7 月 9 日至 7 月 13 日。

四、其他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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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相关工作统一由省评奖办组织，各市（州）不组织开

展初评工作。

各申报受理点须明确专人分别负责第十六次评奖申报受

理工作。

各申报受理点须将接收的成果按学科进行分组，分别移送

给评奖办对应工作秘书。

省评奖办申报受理点电话： 0851-85256240。

省评奖办地址：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省府路 51 号（贵州

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）。

附件：1.关于省第十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办

秘书分工的通知

2.省第十六次社科优秀成果奖申报成果统计表

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

成果奖评奖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5 年 6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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